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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交复〔2020〕5号


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11号建议的答复
尹可强代表：
你提出的关于请求解决来连村临时租用取土场恢复及面积不足部分落实问题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为稳步推进腾陇高速公路梁河段建设工程项目，项目施工方二工区建设过程中需要取土，经实地勘测，丈量后选定来连村（大窝子头）作为高速公路取土场。目前腾陇高速公路已经完工，河西乡来连村、组干部和群众提出，要求尽快将来连临时租用取土场恢复及面积不足部分落实解决，腾陇高速公路梁河段工程建设指挥部多次向云南腾陇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汇报，并多次到现场召开会议，目前云南腾陇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已经安排项目施工方二工区，待雨季结束后恢复调平，恢复调平后再组织实地丈量，面积不足部分按照永久性征用来进行补偿。

感谢你对梁河交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梁河县交通运输局       

202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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